
2010年第 6期

(总第 191期 )
� � � � � �

学 � 习 � 与 � 探 � 索
Study& Exploration

� � � � � � � � � No. 6, 2010

� � � � � � � � Seria.l No. 191

�法治文明与法律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

   在第五届东北法治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李 � 步 � 云
(湖南大学 法学院, 长沙 410082)

摘 � 要: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与科学发展观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

制度研究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 做好这项研究又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是因

为,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密切相关,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完善和健全这些

制度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又与科学发展观的 !发展是第一要务∀和 !以人为本∀的

核心内涵分不开。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就是要创造一种使 !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目标得

以实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就是说,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 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具体的社会管

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中,我们绝不能离开以人为本的精神和理念,即这些法律制度必须是以人为本得到具体

落实的重要体现。 !发展是第一要务∀的 !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中

心,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和归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

人为本的内涵非常丰富,具体应包括十个方面:人的价值高于一切;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人是发展的中心

主体;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崇尚和彰显人性; 坚持人的独立自主;尊重人的首创精神; 权利优位于义务; 权

利优位于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

关键词:第五届东北法治论坛;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 D90� � 文献标志码: A� � 文章编号: 1002- 462X ( 2010) 06- 0079- 04

收稿日期: 2010- 09- 10

作者简介: 李步云 ( 1933 ), 男, 湖南娄底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法理学、人权理论研究。

� � 第五届东北法治论坛的主题是 !社会管理创

新的法律制度研究∀, 七个分论题分别是社区矫

正地方立法与工作体系建设研究、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创新研究、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研究、虚拟

社会建设管理创新研究、市场中介组织服务管理

研究、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研究、社会治安重点地

区管理创新研究。

围绕论坛主题, 我就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管理

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的关系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

法。社会管理中的!社会∀应该有两层含义, 即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大的!社会∀,包括我

们的国家、我们整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

狭义上,主要是指公民社会,因为论坛七个分论题

研究的范围基本属于所谓的 !公民社会∀,是和公

民社会具有密切联系的相关领域。而管理这个词

是相对于服务来说的。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

设 !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里的 !服务∀和 !管

理∀并不矛盾。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突出我们的服

务意识。政府的管理尚且强调要树立服务意识,

而基本上属于公民社会领域且有 !自治∀属性的

社会管理则更应强调服务意识。关于 !创新∀也

有两层意思。我们现在研究的七个分课题, 本身

是新事物。新事物也是相对而言的,这些问题大

致出现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也包括最近几年

出现的新情况。当然,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工

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这个背景。

在这个大背景里,我们面临一些新情况。当然,这

些问题的出现和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采取

的五项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战略意义的决

策是分不开的。这五项战略决策是:第一,从以阶

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从过

去僵化的缺少活力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市场经

济;第三,从过去的闭关锁国和半闭关锁国转变为

实行对外开放;第四, 摒弃人治,倡导法治,主张依

法治国;第五,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

和谐社会新的奋斗目标。而这次论坛的 !社会管

理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这个主题和 30年来我

们党所采取的这五项战略决策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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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总体上着重谈一下所要研究的这些问

题。我认为,它们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 这些工作也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为什么说它们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密切相关呢?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七个方面问题同

实现我们社会的稳定、和谐密切相关。我们的主

要目的是要通过做好这些工作来实现社会的稳

定、和谐,而这个目的与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内涵

是分不开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内涵是 !发展

是第一要务∀, 因此, 我们做好社会管理的创新,

就是要创造一种使 !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目标

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因为没有稳定、

没有和谐, 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为什么要把

!发展、改革、稳定∀作为一个总的战略构想, 为什

么要将稳定提高到这一战略思想高度,就是因为

稳定是保发展、保改革的一个根本条件。这就和

我们的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了。同时,科学发展

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 而以人为本这个理

念、这个指导方针的提出又直接影响我们今天所

要探讨的这些问题。比如,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

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甚至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都和

以人为本这个理念的提出直接相关,是实现以人

为本的各种措施中非常重要的措施。所以, 从这

个角度来看, 它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种要求。

另外, 所谓稳定、和谐,其相对于科学发展来讲是

一种手段、一种条件, 但我们不能仅把它看做是一

种条件、一种手段,其本身也是一种目标。因为人

们要求生活在稳定而和谐的社会里,生活在自己

的人身、人格等各种权利能够得到很好保障、人和

人的关系能够和谐相处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里。

由此, 它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目标,不能单纯地将

它看做是实现发展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 科

学发展观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最根本的指

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

而我们要做好论坛七个论题方面的工作, 以人为

本的这个精神、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我必须对 !发展是第一要务∀和 !以人

为本∀究竟包括什么内涵谈一点个人的看法。第

一,发展是第一要务这里的 !发展∀是 !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中

心,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和归宿。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 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

为本。发展要全面,但在所有的发展里,经济是中

心。这是必须深刻理解和始终贯彻的。从以阶级

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进入改

革开放新时代以来我们采取的五项战略决策的第

一项。没有这一项, 其他四项无从谈起。今后几

年、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它都是一个重点。我经常

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馅饼哲学,先得把饼

烙大, 然后再考虑公平分配问题,这个道理是人类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建设必须是重点, 但

发展又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第二,经济建设

是中心, 那么, 它只是指生产力,还是也包括生产

关系, 即所有制关系、所有权关系、分配关系、市场

交换关系呢? 我认为,核心还是生产力的发展,但

所谓经济发展也包括生产关系的发展,因为两者

是分不开的。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生产力的发展

是不可能的,它是直接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有

一个特征,即以公有制为主体, 这是区别于资本主

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 公有制本身只是一种

手段, 并不是目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两个意

义上很重要:其一,这种经济模式可以比西方资本

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其二, 社会主义国家有强

大的经济实力来实现我们的另外一个理想, 即公

平分配。除了这两个目的, 公有制本身没有别的

其他意义。所以, 这个 !发展∀是经济的发展, 经

济的发展首先还是生产力的发展, 而生产力的发

展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意义非常重

大。恩格斯在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这篇文

章 [ 1]中提到, 马克思一生有两大贡献: 第一就是

发现剩余价值, 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作为他的政治

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第二个贡献就是历史唯物论。

人活着首先要吃饭穿衣,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

化、艺术等活动,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同时,经济的发

展又是整个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性

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是这个国家

国富民强的基础性条件。我们在研究社会管理创

新的法律制度时,必须坚持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即

从 !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角度去理解它的重要

意义。

接下来,我谈一下我对 !以人为本∀的理解。

中国有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 其中有两条是可以

影响世界的:一条是民本主义、人本主义;另一条

是社会和谐理念。这两个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是

很早的、非常丰富和深刻的,也是值得人类文明已

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借鉴、利用和发挥的。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 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

学发展观,而且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

质和核心,我是非常赞赏的。这也是长期以来我

的一种想法。1995年我去台湾地区做学术访问

时带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现代法的精神论纲∃,

那篇文章主要是探讨现代法律特别是社会主义法

律最根本的价值在哪里。我在文章中写道: !法

的人本精神是法的最高层次的法的精神∀。 !因

为一切从人出发,把人作为一切观念、行为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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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实现人的解放和全

面发展, 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与人权,提高所

有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准, 已经或正在成

为现代法律的终极关怀, 成为现代法制文明的主

要标志,成为现代法律创制与实施的重要特征,成

为推动法制改革的巨大动力。∀ [ 2]所以, 我利用一

切机会宣传党的科学发展观, 特别是对以人为本

的丰富内涵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对这个问题的

理解, 现在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态度。一些人

认为, 以人为本中的 !人∀是什么 !人∀, 阶级分析

还要不要? 根本障碍就在这里。我认为, 这里的

!人∀是指所有的人, 既指全体人民, 又指每一个

个体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的终极目的是要 !解放

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特征

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 [ 3]。这里都是从 !人∀出发

的,是指所有的 !人∀。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 对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有两个基本概括:其一是科

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 !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个概括是从

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谈以人为本的。其二是中共

十七大报告在解释科学发展的内涵时列举了以人

为本的五个内涵。而我个人认为, 以人为本的内

涵应当更丰富一些。它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

十条:

第一,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以人为本与资本

主义的以物为本相对应。资本主义尤其是其早期

的原则是,一切向钱看,追求利润是第一目标。当

然,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

是有道理的,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步步发现存

在问题。这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过程,而是一

个客观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到了一定时候,贫富

差距拉开了,社会矛盾就会开始激化和凸现。因

此,要对中共十四大的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作

出调整。我认为,效率与公平应该并重,要协调好

二者的关系,在保证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前提下,

应把更多的财力投向公平分配, 使二者得到平衡

和协调发展。同时, 我们应该尊重生命的价值。

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

个可宝贵的。∀ [ 4]在四川汶川等地的抢险救灾中,

把抢救人的生命放在高于其他一切的地位, 其情

其景就深深震撼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无数人的心

灵。近年来,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死刑,对矿难

责任人加大打击力度, 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高

度尊重。

第二, 人是目的, 不是手段。马克思说过,

!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 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

度。∀!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 而是法律为人而存

在∀ [ 5]。我们不能将人当做手段去看待, 我们的

一切政策措施都应该将人的幸福作为我们的目

标。我们不能一概地否认 !政绩工程∀这一提法。

为官一方,应该作出些成绩,这是理所当然的。但

我们决不能搞为个人树碑立传的 !面子工程∀和

!政绩工程∀,不顾人民的财产、健康甚至生命。

第三,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中共党的十七

大报告指出: !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为了人民, 这是目的

和宗旨; 发展依靠人民, 这是民主问题, 即把人民

当做主体问题;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公平分配

问题。这三句话概括的非常全面, 是 !人是发展

的中心主体∀这一原则最精辟的概括和阐释。生

产力本身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生

产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使人民幸福。这个指

导思想已经在我们广大干部中牢固树立起来了。

第四,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

最高理想。#资本论∃和一些其他著作都简单明

了地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这么一个社会, 这是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作

出的最高度的概括。近年来, 中央正在加大对教

育的投入,以保障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非常正确

的决策。

第五,崇尚和彰显人性。自科学发展观提出

以来, 影响最大,而且在媒体上天天有报道的, 就

是人性化管理。它已经为全党、全国各级政府所

理解与掌握。对服刑人员的社会矫正,就是对服

刑人员进行人性化管理的一大举措。社会矫正有

很多意义,包括动员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参与对

罪犯的改造,降低经济成本,但最根本的出发点还

是出于人道。各地在城市管理中,对小商、小贩所

采取的一系列人性化措施,也是很生动的例证。

第六,坚持人的独立自主, 最大限度地实现人

的自由。自由是人的一种本性,是人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力量源泉。但由于我们过去曾经一度重

平等、轻自由,平等太多, 自由太少,所以, 我曾把

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政策举措、所有的制度改革、

所有的观念革新,用两个字概括,叫 !松绑∀。 !松

绑∀就是扩大地方、扩大企事业单位、扩大劳动者

个人包括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的自由度, 通过这

些措施来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于网络

管理, 我们的重点是要防止其传播黄、赌、毒,损害

国家安全、侵犯他人名誉, 等等。这是我们关注的

重点。但也要看到,网络本身是现代文明非常重

要的成果和标志, 它对社会生活正在发生非常大

的影响。从人权的角度来讲, 它是全体公民获得

和发表信息自由的基本权利。我们要辩证地处理

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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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尊重人的首创精神。马克思主义有一

条基本原理, 就是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而当前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理念, 就是建设所谓

的 !精英社会∀。我个人认为, 社会精英的作用不

能否定,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也不应该被忽视。

从安徽小岗村到深圳特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的

很多观念和制度创新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领导

者的根本职责在于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

民智。

第八,权利优位于义务。法学界曾广泛而深

入地开展过一场关于义务本位、权利本位、权利义

务并重这三大不同观点的论争。对广大政府职能

部门的干部来说,现在还是应该着重强调人民的

权利是第一位的, 是根本的。在立法、执法、司法

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处理每一个问题其终极目

的,都是要保护好人民的权利。我们的立法当然

也要考虑相关人应该尽这样、那样的义务,但立法

的立足点首先应放在保护权利上。对一般的公民

来讲, 我们还是要提倡权利义务并重,即既要为自

己的权利而斗争,又要意识到作为一个公民,对他

人、社会、国家应该尽自己应尽的义务。

第九,权利优位于权力。国家权力和公民权

利的联系及区别是一个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法

学界曾深受霍菲尔德这位美国教授的影响, 把国

家权力纳入公民权利这个体系中, 把国家权力看

做是权利的一部分。在法理学教科书中,也没有

一章有关公法领域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职权

与职责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论述, 而只谈了权利

和义务。其实,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根本不同

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区别和对立具体表现

在: ( 1)国家职权与国家职责相对应, 两者在法律

上往往是一个条文、一回事, 绝大多数都以 !职

权∀一词来表述。中国宪法和法律在给予国家机

关和工作人员权力 (即职权 )的同时, 也意味着他

们应承担一种责任 (即职责 ); 但宪法、法律有关

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 权利是权利, 义务是义

务。这是形式上的区别。 ( 2)国家权力不能转让

和放弃,否则就是违法或失职。而公民的权利和

义务是可以转让、也可以放弃的。 ( 3)国家权力

具有强制力,国家所做的决定, 行为相对人必须服

从;公民的权利在法律关系中则是彼此处于平等

地位的。 ( 4)国家权力属于 !权威∀这一范畴, 不

能简单地理解为它是一种利益; 而公民的权利本

质上就是一种利益。 ( 5 )在职权和职责中, 职责

是本位的,法律赋予某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

力,首先应当意味着这是一种责任。公民的权利

与义务,权利既是目的又是出发点。 ( 6)对国家,

法不授权不得为;对公民,法不禁止即自由。 ( 7)

是公民的权利产生了国家的权力, 而不是国家的

权力产生了公民的权利。 ( 8)国家权力是手段,

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制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

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利益, 不能把它看做目

的。因此,要防范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

第十,尊重和保障人权。前面的九个理念最

终在制度上、法律上都要落实到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上。所有的法律都有两个基本的范畴: 一个

是私法领域的权利和义务; 另一个是公法领域的

职权和职责。职权和职责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

的,是为实现与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服务的。因此,

有的西方学者说, 所谓法学就是权利之学。我们

所有一切法律制度的根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

障人权。人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其具体表

现为法律上的这样和那样的权利。人权是人的各

种权利的高度概括,没有什么神秘的,人们所有法

律上规定的各种权利都是人权。我们要将以人为

本的理念落实到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就具体

表现为保障人权, 保障人的各种权利。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已被写进中国宪法, 这对于法治国家

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也是我们政治文明

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政治文明用两个字来概括

就是宪政, 用六个字演绎就是民主、法治、人权。

民主是文明的;专制、独裁,个人说了算,是不文明

的。依照法律治理国家是文明的;依照长官意志、

个人意志治理国家是不文明的。人民有权利是文

明的; 人民无权利是不文明的。把依法治国和人

权保障写进宪法在世界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也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 30年以来所取得的一系

列成就里在国际上得到非常好的反响的一项重要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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